
《2003 年聯合國(反恐怖主義措施)(修訂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

 

 

目的 

 

 本文件旨在回應國際法學家委員會香港分會二零

零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的意見書(CB(2)204/03-04(04)號文件)所

載列的事項。 

 

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1373 號決議和打擊清洗黑錢財務

行動特別組織的特別建議 

 

2. 我們已採用最低限度的方式制定《聯合國(反恐怖

主義措施)條例》(《條例》)(第 575 章)，藉訂定罪行實施聯

合國安全理事會(安理會)第 1373 號決議的強制執行部分，以

及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(特別組織)較具迫切性的

特別建議，目的是履行香港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活動的國際責

任。 

 

3. 《條例》第 7 和 8 條實施安理會第 1373 號決議第

1(b)和(d)段的規定。第 1(d)段要求所有成員國〝禁止本國國

民或本國領土內任何人和實體直接間接為犯下或企圖犯下

或協助參與犯下恐怖主義行為的個人、這種人直接間接擁有

或控制的實體以及代表這種人或按其指示行事的個人和實

體提供任何資金、金融資產或經濟資源或金融或其他有關服

務〞，目的是切斷對恐怖分子和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的財務

資助。有關訂明犯罪者須知悉或意圖將有關資金用於作出恐

怖主義行為的建議，並不能符合上述有關懲處向所有恐怖分

子和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提供資金的規定。 

 

4. 我們理解安理會第 1373 號決議和特別組織的特別

建議，並沒有規定禁止第 11 條涵蓋的行為，不過我們認為有

需要訂定第 11 條以懲處以下行為：故意散播有關恐怖襲擊的

虛假消息，以及放置/運送可疑的物件/物質，意圖導致公眾

恐慌。我們接受了周梁淑怡議員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

明文訂明上述意圖。 

 

CB(2)454/03-04(01)號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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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》是否恰當 

 

5. 我們不同意有關《條例》懲處〝無辜和無知行為〞

的意見。《條例》中〝恐怖主義行為〞的定義，是參照英國

《2001 年恐怖活動(聯合國措施)命令》中〝恐怖主義〞的定

義以及加拿大《反恐怖主義法令》中〝恐怖主義活動〞的定

義而擬訂的。《條例》所訂的罪行均訂明合適的思想元素。

我們認為《條例》的反恐怖主義措施與國際間採取的措施一

致，並符合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的規定。 

 

罪行的思想元素 

 

6. 《條例》第 7、8 和 9 條訂明，犯案者必須〝知悉〞

或〝有合理理由相信〞收受有關資金或武器的人是恐怖分子

或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。〝知悉〞是主觀的思想元素；〝有合

理理由相信〞是行之有效的客觀思想元素，按照現行的刑事

法例須承擔刑事責任。我們認為將這兩項思想元素應用於

《條例》是適當的安排。控方須承擔毫無疑點地證明這兩項

思想元素的責任。 

 

7. 《條例》並沒有推定任何人知悉憲報刊登的通知

或命令的存在或內容。第 4(5)及 5(4)條所述的推定，目的是

使控方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，無須證明被指明的人或財

產是恐怖分子、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或恐怖分子財產(視屬何

情況而定)。而當任何人被指控干犯涉及恐怖分子或與恐怖分

子有聯繫者的罪行(例如第 7、8 或 9 條所指的罪行)，控方仍

須證明該人知悉或有合理理由相信其服務的對象是恐怖分

子或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。有關指明已於憲報刊登，並不推

定或證明被告人懷有該等思想元素。 

 

公眾諮詢和檢討《條例》 

 

8. 我們一向十分重視市民對立法建議的意見。在這

方面，我們很感謝當時的法案委員在《條例》獲通過前，共

召開 15 次會議審議條例草案。期間我們收到很多來自立法會

議員、專業團體和個別人士的建議，而很多建議已被納入《條

例》中，因此，我們認為在立法的過程中已達到諮詢公眾的

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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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我們亦要強調，雖然香港並不受恐怖主義的直接

威脅，但這並不否定制定《條例》的迫切性。事實上，由於

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，為審慎起見，我們不宜低估恐怖分子

利用香港作為籌集資金的渠道的可能性。因此，為保障香港

的整體利益，我們認為香港應避免成為〝最弱的一環〞，而

應與國際伙伴步伐一致，盡快立法打擊資助恐怖主義的行

為。如我們未能履行國際責任，可能會被國際社會評擊，或

遭受特別組織的抵制措施。 

 

10. 我們曾承諾定期檢討《條例》所訂的反恐怖主義

措施，以確保該等措施切合國際趨勢。就此方面，我們已將

搜集到有關數個海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最近就反恐怖主義

法例的修訂條文，以及我們觀察所得的資料，載列於在二零

零三年二月呈交保安事務委員會的文件(CB(2)1113/02-03(03)

號文件)。我們察悉某些司法管轄區訂定了新的恐怖主義罪

行，並加强了執法權力。《條例》所訂的條文與國際間採取

的措施一致。 

 

原訟法庭作出指明 

 

11. 根據《條例》第 5 和 13 條，原訟法庭的作用是接

收、衡量和裁定呈堂的證據。這項安排完全符合法庭在香港

憲制架構中的職責。當局須就申請所提述的恐怖分子、與恐

怖分子有聯繫者或恐怖分子財產，將有關證據呈交法庭；如

法庭不相納有關證據，必須拒絕申請。這是法庭的正常功

能，並沒有任何憲制原則規定法庭不得履行這項職責。 

 

12. 我們希望指出，有關當局已在處理《國家安全(立

法例文)條例草案》的過程中接受了不牽涉法庭的原則，是不

正確的說法。根據該《條例草案》的建議，就有關禁制的機

制而言，法庭會因接受上訴而有較大的參與程度。因應上述

情況，政府認同首席法官的憲制職能與英國的Lord Chancellor

有所不同。按照有關建議，首席法官有權就禁制命令的上訴

程序制定規則，因此，將該項制定規則的權力擴展至有關保

護國家安全的特別程序，是不適當的安排，尤其是該等特別

程序可能在法律上被質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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賠償 

 

13. 我們檢討第 18 條賠償條文的結果，已載列於分別

在二零零三年一月和五月呈交保安事務委員會的文件

(CB(2)846/02-03(04)號文件)和信函(CB(2)1971/02-03(01)號文

件)。我們認為第 18 條是相稱和合理的，條文符合普通法的

情況，並與其他現行法例所採用的已確立賠償準則一致。 

 

14. 普通法已訂明申索賠償的權利，待委員會進一步

討論，我們擬增訂條文以澄清第 18 條並不豁除普通法下的補

償安排。 

 

〝恐怖分子〞、〝恐怖主義行為〞、〝恐怖分子財產〞的定義 

 

15. 我們就〝恐怖分子〞、〝恐怖主義行為〞、〝恐怖分

子財產〞的回應，已載列於在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呈交委員會

的文件( CB(2)294/03-04(01)號文件)。 

 

《2003 年聯合國(反恐怖主義措施)(修訂)條例草案》 

 

新訂第 10 條 ─ 禁止為恐怖分子集團召募 

 

16. 基於上文第 6 和 7 段提述的理由，我們未能接受從

《2003 年聯合國(反恐怖主義措施)(修訂)條例草案》(《條例

草案》)新訂第 10 條刪除〝有合理理由相信〞的思想元素的

建議。 

 

新訂第 3A 和 3B 部 ─ 關乎爆破訂明標的、船舶及固定平台

的禁制 

 

17. 在決定是否須要制定新的法律條文，以實施《制

止恐怖主義爆炸的國際公約》、《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

行為公約》和《制止危及大陸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為議定

書》的規定時所考慮的因素，已載列於在二零零三年十月呈

交委員會的文件(CB(2)204/03-04(01)號文件)的附件 A、B和 C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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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訂第 12D 條 ─ 披露資料 

 

18. 新訂的第 12(6)條旨在授權執法機關，將根據第 12

條獲得有關〝可疑交易〞的披露所涉及的恐怖分子財產資

料，轉交本地和海外的對口機關，目的是促進在停止和遏止

資助恐怖主義行為方面的合作。而新訂的第 12D 條旨在授權

執法機關，將在行使強制性的執法權力時取得的資料，同樣

轉交本地和海外的對口機關；以及准許將該等資料轉交聯合

國，但須先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批准。新訂的第 12D 條

以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》(第 455 章)為藍本；第 455 章

第 6 條訂明可披露按第 3、4 和 5 條取得的資料，而該三項條

文與《條例草案》新訂的第 12A、12B 和 12C 條對應。 

 

19. 《條例草案》有關披露的條文的目的，是容讓執

法機關交換在執法行動中取得的資料，以有效地防止和調查

資助恐怖主義的罪行。不論在任何情況下，該等條文須受《個

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(第 486 章)有關披露個人資料的詳細條文

所規限，因此不會出現〝不受限制的一般性披露〞的情況。 

 

新訂第 18(2A)和(2B)條 ─ 賠償 

 

20. 參照上文第 13 和 14 段，我們認為〝嚴重錯失〞是

有關賠償的恰當準則。新訂的第 18(2A)和(2B)條把現行第 18

條就被凍結財產給予賠償(若財產其實不應予以凍結)的權力

延展，以涵蓋根據新訂的第 12G 條被檢取的財產，其用詞實

參照《販毒(追討得益)條例》(第 405 章)第 27(5A)和(5B)條。 

 

附表 ─ 相應修訂 

 

21. 《販毒(追討得益)條例》(第 405 章)和《有組織及

嚴重罪行條例》(第 455 章)新訂的第 25A(9)條，是以《條例

草案》新訂的第 12(6)條為藍本。三項新條文的目的是准許獲

授權人員將向其披露的資料(有關恐怖分子財產、從可公訴罪

行的得益或販毒得益)轉交予 ─ 

 

(a) 在香港境內 ─ 適合處理該等資料的執法部門；

以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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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在香港境外 ─ 處理反恐怖主義、販毒或嚴重罪

行的特定當局。 

 

22. 由此可見，該等條文的目的純粹是確保按照該三

項條例披露的資料，會由合適的執法機關予以跟進。 

 

 

 

 

保安局 

二零零三年十一月 


